
6/7 中缝5/8 中缝2/3 中缝1/4 中缝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宋憬铭：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执行中，申请执
行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 井民二
初字第0038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
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冀0121执44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石
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李兴冲、李峰、李博：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执行你们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
申请执行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
民二初字第0030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
让给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冀0121执16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
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
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韩永乐：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二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吉
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二初字第
00527号、第0052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
给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冀0121执439号之一、(2016)冀0121执442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马继明：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执行中，申请执
行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6) 冀0121民
初67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家庄
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冀0121执88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石家庄极
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谭德真：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执行中，申请执
行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二初
字第0012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
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冀0121执43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石家
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赵锋：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
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执行中，申请执行
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4) 井民二初
字第0021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
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冀0121执51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石家
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赵庆希：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执行中，申请执
行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二初
字第0022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
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冀0121执71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石家
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董敬明：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执行中，申请执
行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二初
字第0036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
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冀0121执71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石家
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刘占敏、郭利科：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执行
中，申请执行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
井民二初字第0027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
转让给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冀0121执44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变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
行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冀果仙、刘小东：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你们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二案，执行中申
请执行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
二初字第00275号、第0027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
全部转让给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冀0121执444号之一、(2016)冀
0121执44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石家庄极兆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陈山贤：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二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吉
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二初字第
00272号、第002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
给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冀0121执172号之一、(2016)冀0121执173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刘照永：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二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吉
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二初字第
00309号、第0030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
给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冀0121执168号之一、(2016)冀0121执170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蒋明：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
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三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吉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6)冀0121民初802号、803
号、80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家庄
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冀0121执816号之一、(2018)冀0121执817号之一、
(2018)冀0121执818号之一、(变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白丽宾：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执行中，申请执
行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6)冀0121民初
129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家庄极
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冀0121执677号之二(变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丁殿兵、王召华：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执行
中，申请执行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
井民一秀初字第001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
部转让给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冀0121执884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变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
请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贾汪洋：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执行中，申请执
行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4)井民二初
字第0009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
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冀0121执70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石家
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梁昌海、六安新思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为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该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吉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4)井民二初字第00080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家庄极兆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冀
0121执恢16号之一(变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746号 陈元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公司与被告陈
元东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1、陈元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
公司代为偿还的借款本息共计17 604.48元；2、陈远东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尚欠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费2 234.58元；3、陈远东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
的计算方式：以代偿及保费19 839.06元为基数，自2020
年3月3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标准，计算至本判
决确定的代偿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
付之日给付代偿款，则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
日止)；4、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
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778号 杨建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公司与被告杨
建军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1、杨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
公司代为偿还的借款本息共计17 205.77元；2、杨建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尚欠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费3 479.08元；3、杨建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
的计算方式：以代偿及保费20 684.85元为基数，自2021
年4月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标准，计算至本判
决确定的代偿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
付之日给付代偿款，则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
日止)；4、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
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818号 李春瑶：本院受理原告吴远
兵诉被告李春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
令：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的饲料款153000元人民币，
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占用期间利息，自2020年12月4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
计算。(暂算8个月153000元×0.007元×8个月=8568元)本
加息合计161568元；2、本案的诉讼费、代理人的诉讼
代理费、证人出庭作证的误工费、车费及追债产生
的其他费用共计12000元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
届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四川省遂
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再11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余分行、新余市华邦工贸有限公司、辛玉梅、周德
鸿、李锌、陈飞鹏、甘露：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周振
荣、刘宝凤与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余分行，原审被告新余市华邦工贸有限公司、辛
玉梅、周德鸿、李锌、陈飞鹏、甘露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熊国富：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祥友与被执行人熊
国富、邵国英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熊国富名下位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北海市银海区云南路284号阳光金海岸1幢1单
元1302号房屋(预售许可证号：北建房预字低2012016
号，备案编号：434-0523)进行网络询价，其案涉房屋
网络询价结果为：京东大数据评估询价平台价格为
人民币447505元，阿里拍卖大数据询价平台价格为人
民币329496元，中国工商银行融e购电商平台价格为
人民币280132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第十三条的规定，
因评估报告有限期限为一年，以上述询价结果的平
均值352377.67元作为参考价由合议庭合议后进行网
络司法拍卖。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即视为送达，如
有异议，公告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
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
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对被执行人熊国富
名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云南路284
号阳光金海岸1幢1单元1302号房屋(预售许可证号：
北建房预字低2012016号，备案编号：434-0523)进行网
络司法拍卖。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武安市元凯运输有限公司、李保卫：本院受理原告
刘庆扬、聂毓、李红信、王学松、尹振兴与被告何涛、
李保卫、武安市元凯运输有限公司、华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保定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1)鲁1321民初19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告
刘庆扬所受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168662.09元，由被
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中心支公司赔
偿68340.24元，由被告李保卫赔偿100321.85元；二、原告
聂毓所受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172437.98元，由被告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中心支公司赔偿
69870.20元，由被告李保卫赔偿102567.78元；三、原告李
红信所受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143846.1元，由被告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中心支公司赔偿
58285.04元，由被告李保卫赔偿85561.06元；四、原告王
学松所受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170300.84元，由被告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中心支公司赔偿
69004.25元，由被告李保卫赔偿101296.59元；五、原告尹
振兴所受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2108886.33元，由被
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中心支公司赔
偿854500.27元(已支付100000元)，由被告李保卫赔偿
1254386.06元(其中自2025年4月24日起始的后15年的长
期护理费655890元由李保卫按年度支付，于每年4月
24日前支付当年度护理费43726元)；六、被告武安市
元凯运输有限公司对上述一至五项判决中被告李
保卫所负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驳回原
告刘庆扬、聂毓、李红信、王学松、尹振兴的其他诉
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
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赵光辉：本院受理原告姜秀彩、原告公茂双、原告薛
梅会、原告田洪菊、原告崔振桂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五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1321民初3772号、
(2021)鲁1321民初3773号、(2021)鲁1321民初3883号、(2021)
鲁1321民初3882号、(2021)鲁1321民初388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蒲汪人民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杨飞：本院受理(2021)鲁1326民初7201号李凤玲诉刘
伟、杨飞、王建强、临沂鲁蒙康复医院有限公司返还
原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2年1月10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徐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2021)苏0214
民初3825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程序转换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
后第3日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顾聪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新吴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2021)苏0214民初4752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程序转
换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许秀仿：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许秀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422民初2292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洪祖安：本院已受理原告上海月琪物流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皖0422民初32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谢鑫：本院受理原告孙均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
案，已依法缺席判决。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
初45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谢孙烨自本判决生
效后由孙均抚养。你应于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在公告
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无锡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熊彩虹、张仙萍、项亨达、项亨杰：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熊彩
虹、张仙萍、项亨达、项亨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
678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张定光、李苏珍、陈绍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溪支行与被告张定光、
李苏珍、陈绍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4057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
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吴国辉、徐建平、马永圣、吴小夫：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
告吴国辉、徐建平、马永圣、吴小夫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382民初406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徐金金、林洁、林德根、周星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
徐金金、林洁、林德根、周星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
初407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王长平：本院受理的(2021)川0311民初1908号原告聂臣
洪诉被告王长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聂臣洪请
求判决被告支付欠款26570元。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月2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瓦
市法庭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判决。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冷祥德、陈明江：本院受理原告桂志诉被告冷祥德、
陈明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
冷祥德、李中会：本院受理原告桂志诉被告冷祥德、
李中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
张艳霞、王凡、隋晶、韩玉红、张艺砾、贾彬：本院受理
原告丹东亿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王凡、隋晶：本院受理原告丹东亿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本案与本院正在审
理的原告丹东亿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张艳
霞、王文娟追偿权纠纷一案，法律关系、基本事实相
同，两案可以合并审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1)辽0604民初67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张艺砾、韩玉红：本院受理原告丹东亿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本案与本院正
在审理的原告丹东亿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
张艳霞、王文娟追偿权纠纷一案，法律关系、基本事
实相同，两案可以合并审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1)辽0604民初68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贾彬：本院受理原告丹东亿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本案与本院正在审理的原告
丹东亿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张艳霞、王文娟
追偿权纠纷一案，法律关系、基本事实相同，两案可
以合并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辽0604
民初67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王侠军：本院对原告张尔彬诉你买卖合同纠纷(2021)
皖1202民初11966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速裁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
原告饲料款4330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修凯、平邑至雅装饰服务中心：本院受理原告赵
京芳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2021)鲁1326民初6584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30日内，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60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8月2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江阴市顾山厚辉金属制品厂的公示催
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21年10月15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19678、
金额3万元、出票人宁波芯亚物资有限公司、收款人
宁波甬源顺物资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北
仑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1月29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7
月2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
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61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8月2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宜兴市锦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示
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21年10月15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6636025、金额2万元、出票人宁波汇泉贸易有限公
司、收款人宁波艾瑞克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付款
行临商银行宁波鄞州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2月5日、
汇票到期日2021年8月5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
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63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8月4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台州市路桥业翔电机厂的公示催告申
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
年10月15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49977149、金额3万
元、出票人宁波敦元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致
润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曙支行、出票日期2020年9月9日、汇票到期
日2021年3月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72号 申请人姜堰区诚浩商务信息
咨询中心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汇票
号码31300051 51037737、金额10万元、出票人合盈物资
有限公司、收款人赞丰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
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2021年9月29日、汇票到期日
2022年3月29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海南运超达快递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
人吴为清与海南运超达快递服务有限公司、海南晟
达中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
仲案字﹝2021﹞第305号），并定于2021年11月25日9时30
分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2号金园办
公区407，电话：0898-66568110）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证据材料副本与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庭，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催告函

  我公司与北京哈宜节能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宁夏恒鑫机电物资有限公司(已注销)、河北浩航
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已注销)有合同款未结算，由于
无法与贵公司接洽联系，自公告见报之日起15日内
请贵司(原股东)持有效证明文件前来办理结算业
务，逾期我公司将按相关财务制度处理。

神华国能宁夏煤电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1日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陈宣羽：本院受理方大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407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
九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马广超：本院受理朱有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399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
九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孙信科：本院受理徐新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4617号民
事裁定书(撤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李中方：本院受理张伟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初470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赵飞：本院受理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铜井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禄口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李晓娇：本院受理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铜井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0：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禄口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张腾腾：本院受理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铜井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禄口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时晓明：本院受理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铜井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禄口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穆鹏瑞、鄂尔多斯市金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承德县永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点(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李国鹏：关于你与申请执行人韩艳洪离婚纠纷执行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581执1885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3日内应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查封、扣押、
评估、拍卖、变卖、扣留、提取、冻结、扣划你应当履行
义务部分的财产，并将你录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名单。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杨超：原告王宁诉你与肖秀菊、王建林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
995号民事判决书：一、由王建林、肖秀菊及你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从2020年5月
19日至2020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从2020年8月20日起
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
倍计算利息。限判决生效后一月内付清。二、由王建
林、肖秀菊及你支付原告律师费8000元。限判决生效
后一个内付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586元，公告费260元，保全费1020元，
由王建林、肖秀菊及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王玉婷：本院受理茹红军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晋0821民初191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安徽益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王坤：本院受理枣强
县众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1121民初1822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刘群刚、张科艳：本院受理绥阳黔北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152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王茂：本院受理杨华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初476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胡智铭：原告张忠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
理，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30(节假日顺延)在
汤池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姚江辉：原告临猗县北贯村民委员会诉你与第三人
吴晓静、王利朋、樊增明、尹小峰、卫东旭土地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事审判一庭领取(2021)晋0821民初978号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运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宗永忠、王伏叶：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运城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领
取(2021)晋0821民初1783号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李兴刚：本院受理韦莫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1802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李闯：本院受理王亮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未云财：本院受理康奎达与你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
审理。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周宇光：原告魏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202民初700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
效力。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孙华香：原告孙静诉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202民初43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
效力。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NGUYEN THI NGA：本院受理王怀彬诉你离婚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432民初1953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9月4日刊登的被告陈氏贞公告中，
抬头应当更正为NGUYEN THI TRINH(阮氏贞)。特
此更正。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张方怀：原告张允奇与南京维业园林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南京润翔装潢维修有限公司、黄本华、夏必
桃、第三人张方怀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
审结。本院于2021年6月18日依法作出(2020)苏0115民
初8327号民事判决，原告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递交上诉状及副本、提
出答辩状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如果你方届
时未提出答辩，本院即依法将本案报送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理。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陈安波：本院受理南京鹏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
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30(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汤山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邵国英：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祥友与被执行人熊
国富、邵国英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邵国英名下位于贵州省贵阳
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6号贵阳世纪城U组团9号楼1
单元5层2号房屋(不动产权证号：贵阳市010448199)
进行网络询价，其案涉房屋网络询价结果为：京东
大数据评估询价平台价格为人民币1278999元，阿里
拍卖大数据询价平台价格为人民币1127479元，中国
工商银行融e购电商平台价格为人民币969765元。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
价若干问题》第十三条的规定，因评估报告有限期
限为一年，以上述询价结果的平均值1125414.33元作
为参考价由合议庭合议后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即视为送达，如有异议，公告之日
起五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
七条之规定，对被执行人邵国英名下位于贵州省贵
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6号贵阳世纪城U组团9号楼
1单元5层2号房屋(不动产权证号：贵阳市010448199)进
行网络司法拍卖。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大连信博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阿安帝科
技(大连)有限公司与你方(被申请人)技术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向你方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
仲裁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30日即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
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公告期
满后第17日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请你方于仲裁
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
庭通知书。开庭时间为仲裁庭组成后的第9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地点为本委第四仲裁庭。逾期无
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大连仲裁委员会
沈阳华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赵兴娟与
你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2021]大仲字第136号裁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大连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张慧良于2021年9月21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
证，号码：210623198808096520，本人已申领新证，
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王童冰遗失警官证，证号:4614127，声明作废。
彭月遗失身份证，证号659001199002173025，自遗失之
日起本人不承担他人冒用的后果，特此声明。
夏煜明于2021年十月16号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530627200012161120，声明作废。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英语(商务)专业2012年9月至2016
年 7 月 毕 业 生 高 云 ，性 别 女 ，身 份 证 号 ：
110105199410249022，4年本科，毕业证编号：
112321201605002356，学位证编号：1123242016002241，遗
失本科毕业证和本科学位证，声明作废！
五洲食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MA00G7JL66，不慎遗失财务专用
章，声明作废。
北京鼎成恒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6569524642W)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第九之城家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23064786646)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心礼中医诊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 本 和 公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9GFR7F，声明作废。
北京宇博佳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6397623555F)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天津正旺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03MA06KB423A)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声
明作废。
初呈(北京)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副 本 和 公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AL3X9A，声明作废。
北京四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MA01HA3Y5X)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法人
章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 京 云 鼎 香 小 吃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05MA01KAL40F)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英杰智库企业管理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110108011989172,声明作废。
北京林业印刷厂经营部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1101081451324，声明作废。
北京花儿朵朵艺术设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064869645T，声明作废。
北 京 鸿 发 土 方 挖 掘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
110228102995950000，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和
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市延庆区井庄镇柳沟村村民委员会不慎将
北京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庆支行井庄分理
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及社会信用代码证
遗失，账号：1405040103000000705，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1000041670003，许可证编号：100003113605，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天音月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卫生
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海卫环监字(2019)
第61692号，声明作废。
北京金汇元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恒远电器
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空调安装合同，缴纳质
保金壹万元整(10000元)，此安装合同于2020年10
月1日终止。因我司保管不档将质保金条遗失，特
此声明北京金汇元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质
保金条作废。如果出现任何个人或公司用北京金
汇元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质保金来北京恒远
电器维修服务有限公司退质保金，一切法律责任由
北京金汇元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承担与北京恒远电
器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北京金汇元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作废声明：北京濮源盛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L41061347Y)作废合同
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更正公告：北京英杰智库企业管理中心(注册号：
110108011989172)经于2019年7月25日在《北京晚
报》刊登的注销公告中，原“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更正为“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特此更正。
减资公告：天津鲲鹏通达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6JMPT24)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52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天津兴喆广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MA05KAJC7C)经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1258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飞翔顺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074184797M)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18万
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托马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18197798H)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
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校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8MAO1JNPQ65)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
币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
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东方森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70553093M)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将原注册资
本5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800万元人民币，请有
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超级狮子座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AHKY41)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原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万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
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国川缘盛(天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MA06FTN182)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原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万元人民
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中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04DJ61X9)经股东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人民币3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深度思维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9MA01P4CT95)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万元减至人民币1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金宝通汇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59383750XW)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原注册资本3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60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
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天津市金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决
定同意天津市金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河西分公司
注销，其债权债务均由我公司天津市金浩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安排接受，请债权人或利害关系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反馈问
题。联系人：王蓓，联系人电话：13602095985。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程远伟业房地产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注册号：1102262668426)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王兴成、邢付云，负责人：查爱侠，请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宇博佳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397623555F)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徐金祥、徐胜平，负责人:徐胜
平，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和平蓓
蕾 美 术 培 训 部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7MA00QYE272)现拟变更为企业形式，变
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变更后的公司名
称为北京和平蓓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人承
若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结清的
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个体工商户签字：于
有财，2021年10月21日。
个体工商户转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旧宫亚星建
材门市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15L03714079P)
现拟变更为企业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
司，本人承若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
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个体工商户签字：
薛艳丽，2021年10月21日。
个体工商户转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大进易正商
贸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05MA01XA8142)
现拟变更为企业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
公司，本人承若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
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个体工
商户签字：潘爱玲，2021年10月21日。
个体工商户转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思雨美容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05MA01HQFB7M)现
拟变更为企业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
公司，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北京静思雨商贸有
限公司，本人承若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
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个体
工商户签字：黄静，2021年10月21日。
公告：本企业北京鸿发土方挖掘有限公司吊销已满
三年，拟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现登报申
明，并郑重承诺：本企业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不存
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
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
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承诺申请注销登记时
不存在以下情形：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正在被列入企业经
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存在
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
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
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
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
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不适用
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本企业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已
丢失，申明作废。本企业投资人周秀臣、李英对
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
企业投资人周秀臣、李英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
和惩戒。联系人：周秀臣，联系方式：13901053043。
公告：本企业北京华尚凯乐贸易有限公司吊销已满
三年，拟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现登报申
明，并郑重承诺：本企业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不存
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
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
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承诺申请注销登记时
不存在以下情形：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正在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
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存在股权(投资权
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有正在被立案
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
等情形的；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
销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
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不适用企业简易注
销登记的其他情形。本企业投资人鲁晓东对以
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
业投资人鲁晓东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
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
联系人：鲁晓东，联系方式：13121350808。

公告

徐晓恩：本会已受理申请人钱永志与你方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东仲字第500号。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受理案件通知书、仲裁员名
单、东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选定仲裁庭组成
方式、选任仲裁员首席仲裁员函。限你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即视为
送达。你的答辩期限及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选任
仲裁员、首席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次日起5
日内。公告期满之次日起第6日本会将依法组成仲
裁庭。请你于仲裁庭组成后的5日内来本会领取组
庭通知书及出庭通知书。开庭时间为2021年12月10
日上午9时00分，地点为本会第四仲裁庭。逾期无正
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东营仲裁委员会
2021年10月21日

公告

盘锦龙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本会已受理申请人
山东盛科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为(2021)东仲字第773号。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
申请书副本、受理案件通知书、仲裁员名单、东
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
选任仲裁员首席仲裁员函。限你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即视为送
达。你的答辩期限及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选任
仲裁员、首席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次日起5
日内。公告期满之次日起第6日本会将依法组成仲
裁庭。请你于仲裁庭组成后的5日内来本会领取组
庭通知书及出庭通知书。开庭时间为2021年12月9日
上午9时00分，地点为本会第四仲裁庭。逾期无正当
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东营仲裁委员会
2021年10月21日


